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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IAOMI CORPORATION
小米集團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以不同投票股權控制的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1810）

自願性公告
董事長捐贈

此乃小米集團（「本公司」，與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之自願性公告。

我們的董事長兼執行董事雷軍先生通知本公司，彼近期已向兩家慈善機構捐贈約6.16億
股本公司B類股份，其中(i)向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第88條屬公益慈善機構的小米基金會有
限公司捐贈約3.08億股本公司B類股份，及(ii)向根據香港稅務條例第88條屬公益慈善機
構的雷軍基金會有限公司捐贈約3.08億股本公司B類股份。上述兩家機構均將所得款項
作公益用途。

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買賣本公司股份或其他證券時應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小米集團
董事長
雷軍

香港，2021年7月16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兼執行董事雷軍先生、副董事長兼執行董事林斌先生、執行董事劉德先生；非
執行董事劉芹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東升博士、唐偉章教授及王舜德先生。


